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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关于审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征求
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
司法解释拟就“开门杀”、电动自行
车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机动
车一方人身损害等问题作出规定，
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11月15日。

征求意见稿规定，机动车乘车
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
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
任，并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
三条请求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
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保险人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
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主张不
向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征求意见稿提出，电动自行车

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
一方人身损害，机动车一方有证据
证明电动自行车一方存在过错，并
主张电动自行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应
当综合考虑行为人过错程度、损害
后果、事故各方交通工具危险程度
等因素。

征求意见稿同时规定，因租赁、
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
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
一方责任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
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被侵权人合
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
人、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的，造成损
害的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
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
人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
共同承担责任，但责任主体实际支
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
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非营运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
损害，被侵权人以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该机动车一方全部责任或者主
要责任为由主张机动车使用人构成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

“重大过失”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
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机
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过错程度
等事实判断。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出，机动
车使用人因交通肇事类犯罪致人伤
亡被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主张承保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
就侵权人应当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
责任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征求意见稿还针对以挂靠形式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等作出规定。

据上海法治报

无人机猎杀野猪：红外
锁定+精准投箭

11月 4日，十堰市林业局野生
动植物保护站联合张湾区林业局、
湖北永锋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
人员，携两架专业无人机进驻曹家
山护林站。随着夜色渐浓，侦查无
人机率先升空，通过搭载的红外热
成像设备，快速扫描林区并锁定了
三只野猪的活动轨迹。随即，技术
人员操控挂载着特制飞箭的捕猎无
人机升空。

据悉，这支飞箭长约 80厘米、
重达 400 克，专门适配捕猎需求。
在红外成像技术的实时追踪引导
下，飞箭精准脱离无人机，成功命中
目标。经过连夜作业，工作人员依
法猎捕到两头成年野猪。

“十堰山高坡陡、地形复杂，传
统猎捕方式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
患。”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次尝试是结合本地实际，发挥低空
经济效能，探索科学有序猎捕野猪
的新路径。

据悉，自2023年国家林草局将
野猪移出“三有”保护动物名录以
来，各地积极应对其对农作物、林果
产业的破坏，探索了多种合法合规
的野猪管控方式。

今年10月29日，陕西宝鸡渭滨
区采用无人机坠箭技术，依法对野
猪进行捕杀。参与人员称，一晚上
就能打一二十头野猪。

网购平台无门槛售卖
猎杀装备引担忧

在围观各地依法用无人机猎杀
野猪时，一些细心的网友发现，网购
平台花几千元就能入手一套无人机
猎杀装备。

记者调查发现，无人机捕猎相关
设备在网购平台上均可轻易购得。

11月 8日，在某电商平台搜索
带热成像技术的无人机，多家店铺
均有相关产品在售，价格从一千元
至两千元不等，空投器配件仅需
400元，最低一两千元，就能配齐一
套“致命装备”。

同时，记者咨询商家客服人员得
知，买家下单收货后，商家会提供设
备操作教学视频，而配套的箭杆、箭
头单独购买售价50至100元不等，
可根据不同无人机机型灵活适配。
部分卖家还能提供“改装教程”，详细
指导买家如何增强箭头穿透力及无
人机载重能力，以满足“狩猎”需求。

“普通人花几千元就能组装出
具备捕猎能力的无人机，这太危险
了！”有网友担忧地说。

法律监管存空白，专家
呼吁建立制度防线

事实上，除了猎捕野生动物外，
改装后的无人机若挂载攻击性装
置，可能被用于追踪、攻击他人，从
而引发公共安全风险。

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
师胡雯琼称，现有法规对无人机“武
器化改装”的针对性规定不足，是未
来亟须重视的问题。

胡雯琼律师表示，我国虽已出
台与无人机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
规，但现有条款更侧重飞行安全和
数据隐私保护。目前，各地发生的

“挂飞箭狩猎”事件，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规
对狩猎行为定性，却未对无人机改
装的相关责任进行定性，法律上存
在模糊和滞后性。一旦出现无人机
改装后伤人的情况，即便可触发多
重法律责任，但举证难度大，难以形
成有效震慑。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围，
则从安全监管角度提出三重风险警
示：一是“黑飞+危飞”叠加，此类捕
猎无人机大多未经空域审批，挂载飞
箭后成为低空危险源，威胁空域安全
和地面人员财产安全；二是工具与方
式或涉嫌双重违法，捕猎用飞箭可能
具备“管制器具”属性，且目前无任何
法规允许使用远程遥控空中狩猎的
方式；三是违背社会责任与生态伦
理，飞箭落点不可控，在非封闭环境
使用等同于漠视公众安全。

“这种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可
能远大于其解决的兽患问题。”周围
呼吁，相关监管部门应建立联动机
制，明确无人机改装、使用的法律边
界，完善审批流程和监管细则，同时
应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监管，堵住设
备非法流通的漏洞。

最高法就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司法解释公开征求意见

拟明确乘客“开门杀”属机动车责任

无人机精准猎杀大野猪
网购平台一两千元“无门槛”入手猎杀装备引担忧

“嗡嗡——”夜幕下，两
架无人机悄然升空，一架凭
借红外热成像锁定目标，另
一架悬挂特制飞箭精准出
击，成功命中野猪。

近日，各地林业部与联
合科技公司运用无人机精准
猎捕野猪的事情，尤其是一
些网购平台一两千元即可无
门槛入手装备，引发网友的
热议和担忧，法学专家称法
规对无人机“武器化改装”的
针对性规定不足是未来亟须
重视的问题。

据极目新闻

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
成果公布十周年暨汉代区域文化
学术研讨会 11 月 8 日在南昌举
行，会上专家公布了海昏简牍的
最新修复进展。其中，海昏侯墓
中出土《诗经》相关简牍约 1200
枚，并首次发现秦汉时期全本《诗
经》。

海昏侯墓主是汉武帝之孙刘
贺。该墓共出土各类文物一万余
件(套)，这些文物系统展现了西汉
时期的礼制规范、工艺水平与生
活方式。在纸张发明之前，竹简、
木片是古人最主要的书写载体，
海昏侯墓中共出土竹简木牍5000
余枚。

湖北省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
任方北松表示，海昏侯墓出土的
简牍文物有着糟朽、残缺、饱水、
断裂等胎体病害，还有残缺、模
糊、变形等简牍字迹病害，修复难
度较大，但目前已经完成了大部
分的简牍保护工作，预计2026年
将全面完成。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馆员、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

军表示，海昏侯墓中出土《诗经》
相关简牍约1200枚，简上有“诗三
百五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
七十四言”，证明海昏简《诗经》是
全本《诗经》，这是秦汉时期全本
《诗经》的首次发现。

在数千枚简牍中，有500余枚
《论语》竹简，其中便有失传的《齐
论语》。杨军在作报告时表示，海
昏侯墓出土的《齐论语》保存较
好，字迹清晰。同时简头平整，文
前留白，简尾处略有残损，但未见
文字痕迹。此简为墨写隶书，文
字端正工整，叠字重复书写，不使
用重文符号，文意较为完整。

杨军称，除《论语》《诗经》外，
海昏简还有《礼记》《春秋》《孝经》
等，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广收篇籍
的重要体现。此外，还有《易》类
文献，约 200 枚，海昏简中的《易
占》是占卜类文献，前所未见。

杨军透露，虽然海昏简牍没有
完全修复完毕，但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一批新修复好的简牍与观众
见面，其中将包含《论语》的相关
简牍。 据中新网

“我只是把文件带回家整理，
怎么就泄密了？”“退休多年，这些
老 材 料 早 没 用 了 ，谁 还 会
管？”——这些危险的思想误区，
正是泄密风险的温床。

记者从国家安全部了解到，近
年来，涉密单位退休人员失泄密
事件偶有发生。

部分涉密单位退休人员将私
存涉密载体视为“小事一桩”或

“职业纪念”，却不知已触碰到法
律红线。某涉密单位退休人员在
违纪违法调查中被发现存在“私
自留存涉密材料”的行为，成为其
违法事实的一部分。

某涉密单位退休人员程某，为
成功办理其子女留学签证，主动
联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多次提
供绝密级、机密级国家秘密。事
发后，程某因间谍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某涉密单位退休返聘人员违
规将存储涉密文件资料的移动硬
盘带回家中连接家用计算机，导
致多份涉密文件资料被境外间谍
情报机关窃取。事发后，相关责
任人均被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涉密人员

退休，保密责任并非到达终点。
退休人员应履行保密义务，增强
国家安全意识，用实际行动维护
国家安全和利益。

退休人员须时刻牢记“涉密不
涉私，离岗不离责”，不向亲友谈
论原岗位工作细节，不在社交平
台披露任何与原单位相关的信
息，并严格遵守出国（境）、从业等
限制性规定。

涉密人员退休前，须清退全部
个人持有、使用的涉密文件资料、
信息设备等，并办理完备的移交、
销毁手续。任何以“留恋”“整理”
为名私自留存涉密载体的行为，
均属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保密要求，涉密文件等涉
密载体严禁带出办公场所，确因
工作需要携带涉密载体外出的，
要依规履行审批手续并采取严格
的保密防护措施，使涉密载体始
终处于携带人有效管控之下。涉
密计算机等涉密信息设备严禁接
入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
返聘或退休后再就业人员应严守
保密纪律，严格落实保密制度要
求，严防失泄密事件发生。

据央视

为给孩子办留学签证

退休人员主动给间谍提供国家秘密

近日，一条“白菜免费”的视
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导致内蒙
古赤峰一菜地承包者近200亩待
收白菜被闻讯而来的人群采摘，
损失严重，引发关注。据媒体报
道，现场有人携带麻袋，骑着电动
车或开车来到菜地采摘白菜。

据媒体报道，11月 7日下午，
事发菜地承包者李先生表示，较
早前有网友在未经核实的情况
下，发布了“白菜免费”的视频，起
初只有附近村民前来采摘，并未
引起太大问题。李先生表示：“反
正人也不多，我就象征性劝说一
下。”

随着视频大量转发，李先生介
绍，在6日上午情况失控，有数百
人涌入菜地，现场难以控制。“人
少时还好劝说，突然来了这么多

人，我们根本拦不住。”李先生表
示，白菜本已联系好了销售渠道，
正准备陆续采收上市，不料发生
此事，导致大量白菜被采摘。李
先生介绍，经过初步估算，被采摘
白菜面积约 200 亩，每亩损失约
5000元，总损失接近100万元。

11月9日，一名知情人告诉记
者，当地乡政府已与李先生展开
协调。知情人介绍，这几天有采
摘白菜的人联系李先生归还菜
钱，“确实有联系的，不太多。也
有人道歉说他们是无心之失。”知
情人介绍，李先生并未收钱。

知情人介绍，在当地，“你种
点东西，邻里邻居去砍几棵菜或
者摘点果子都行，但是这种大规
模的确实比较少见。”

据潇湘晨报

内蒙古数百人涌入菜地“免费摘白菜”
菜地承包者损失近百万；知情人：有少数人还钱事主没收

海昏侯墓首次发现秦汉全本《诗经》

带飞箭的猎杀无人机 据极目新闻专业人士正在操作无人机


